关于实施《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2004-7-15）

证监基金字[2004]106号

各有关机构：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已于7月1日发布实施，现将实施《销售办法》的有关问题通知如下：

　　一、各基金管理公司、基金代销机构应严格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销售办法》的有关规定开展基金销售活动。

　　二、《销售办法》实施之前已经成立或已获核准尚未完成募集的开放式基金，赎回费归入基金财产的比例低于赎回费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的，基金管理人应当会同基金托管人按照《销售办法》第二十九条的规定变更基金合同（契约）的相关内容，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后实施。

　　三、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基金管理公司应当在该基金开始募集两个工作日前将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以及中国证监会无异议的基金宣传推介材料报当地证监局备案。

　　四、符合《销售办法》规定的条件、拟申请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的机构，应当根据《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申请材料的内容与格式》（见附件）的规定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代销资格业务申请材料。

　　二○○四年七月十五日

　　附件

　　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

　　申请材料的内容与格式

　　一、申请材料的格式

　　（一）纸张

　　应采用幅面为209×295毫米规格的纸张（相当于A4纸格）。

　　（二）封面

　　1、标有“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业务资格申请材料”字样；

　　2、申请人名称；

　　3、正式报送申请材料的日期；

　　4、主要承办人姓名、联系方式。

　　（三）申请材料的页码应置于每页下端居中，按内容分章节安排页码顺序，例如：1－4或者1－4－1……章节之间应当有分隔页。

　　（四）份数：申请材料一式3份，其中至少1份为原件。基金代销资格申请材料通过审核后，申请人应当提交书面、电子版光盘申请材料（定稿）各1份。

　　二、商业银行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二）申请报告及银行基本情况说明；

　　（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商业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市场情况分析、今后三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和盈利情况分析、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对银行经营的影响、风险和对策等；

　　（五）资本充足率是否符合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的说明；

　　（六）财务状况说明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实收资本及财务报表；

　　（七）最近三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过重大处罚的情况说明；

　　（八）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专门机构设置情况及职能说明；

　　（九）基金销售主要分支机构及网点情况说明；

　　（十）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人员配备情况及培训情况说明；

　　（十一）银行总部及主要分支机构负责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的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

　　（十二）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软硬件及其他技术设施情况的说明；

　　（十三）银行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联网测试报告；

　　（十四）银行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与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间联机、联网测试报告；

　　（十五）最近一年内信息技术系统是否发生过重大技术故障情况的说明；

　　（十六）客户资金及资产安全保证措施的说明；

　　（十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十八）基金销售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代销业务基本流程、代销业务资金清算流程、代销业务帐户管理制度、员工行为规范、代销业务客户服务标准、代销业务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代销业务应急处理措施、代销业务监察稽核制度、代销业务风险控制制度等；

　　（十九）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三、证券公司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二）申请报告及公司基本情况说明；

　　（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商业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市场情况分析、今后三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和盈利情况分析、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风险和对策等；

　　（五）财务状况说明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实收资本及财务报表；

　　（六）最近一个月的净资本表；

　　（七）净资本等财务风险监控指标是否符合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情况说明；

　　（八）最近三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过重大处罚的情况说明；

　　（九）最近两年是否有挪用客户资产等损害客户利益行为的情况说明；

　　（十）公司是否发生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事项，或者诉讼、仲裁等重大事项的情况说明；

　　（十一）公司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的说明；

　　（十二）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专门机构设置情况及职能说明；

　　（十三）基金销售主要分支机构及网点情况说明；

　　（十四）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人员配备情况及培训情况说明；

　　（十五）公司总部及主要分支机构负责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的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

　　（十六）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软硬件及其他技术设施情况的说明；

　　（十七）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联网测试报告；

　　（十八）公司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与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间联机、联网测试报告；

　　（十九）最近一年内信息技术系统是否发生过重大技术故障情况的说明；

　　（二十）客户资金及资产安全保证措施的说明；

　　（二十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十二）基金销售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代销业务基本流程、代销业务资金清算流程、代销业务帐户管理制度、员工行为规范、代销业务客户服务标准、代销业务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代销业务应急处理措施、代销业务监察稽核制度、代销业务风险控制制度等；

　　（二十三）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四、证券投资咨询机构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二）申请报告及公司基本情况说明；

　　（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商业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市场情况分析、今后三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和盈利情况分析、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风险和对策等；

　　（五）财务状况说明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实收资本及财务报表；

　　（六）最近三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过重大处罚的情况说明；

　　（七）公司是否发生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事项，或者诉讼、仲裁等重大事项的情况说明；

　　（八）公司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的说明；

　　（九）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专门机构设置情况及职能说明；

　　（十）基金销售主要分支机构及网点情况说明；

　　（十一）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人员配备情况及培训情况说明；

　　（十二）公司总部及主要分支机构负责办理基金销售业务部门的管理人员的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

　　（十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

　　（十四）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软硬件及其他技术设施情况的说明；

　　（十五）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联网测试报告；

　　（十六）公司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与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间联机、联网测试报告；

　　（十七）公司最近一年内信息技术系统是否发生过重大技术故障情况的说明；

　　（十八）客户资金及资产安全保证措施的说明；

　　（十九）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十）基金销售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代销业务基本流程、代销业务资金清算流程、代销业务帐户管理制度、员工行为规范、代销业务客户服务标准、代销业务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代销业务应急处理措施、代销业务监察稽核制度、代销业务风险控制制度等；

　　（二十一）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五、专业基金销售公司需提交的申请材料目录与内容

　　（一）承诺函，保证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所有申请材料真实、准确、完整、合规；

　　（二）申请报告及公司基本情况说明；

　　（三）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和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四）公司章程；

　　（五）商业计划书，主要内容包括市场情况分析、今后三年的业务发展计划和盈利情况分析、开展基金销售业务对公司经营的影响、风险和对策等；

　　（六）财务状况说明及最近三年经审计的实收资本及财务报表；

　　（七）主要出资人的财务状况说明和规范运作情况说明；

　　（八）最近三年内是否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是否受过重大处罚的情况说明；

　　（九）公司是否发生已经影响或可能影响公司正常运作的重大变更事项，或者诉讼、仲裁等重大事项的情况说明；

　　（十）公司是否因违法违规行为正在被监管机构调查，或者正处于整改期间的说明；

　　（十一）基金销售主要分支机构及网点情况说明；

　　（十二）从事基金销售业务的人员配备情况及培训情况说明；

　　（十三）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名单、简历、学历和资格证书；

　　（十四）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软硬件及其他技术设施情况的说明；

　　（十五）公司总部与分支机构之间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联网测试报告；

　　（十六）公司基金代销业务技术系统与基金管理公司、注册登记机构间联机、联网测试报告；

　　（十七）公司最近一年内信息技术系统是否发生过重大技术故障情况的说明；

　　（十八）客户资金及资产安全保证措施的说明；

　　（十九）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二十）基金销售业务管理制度，包括代销业务基本流程、代销业务资金清算流程、代销业务帐户管理制度、员工行为规范、代销业务客户服务标准、代销业务资料档案管理制度、代销业务应急处理措施、代销业务监察稽核制度、代销业务风险控制制度等；

　　（二十一）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材料。
